


程建设项目。

二、审批部门

自然资源和规划、公安交警、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

务和湖泊、政务服务、城管执法（园林），文旅、林业等主管部门。

三、审批事项

水电气接入外线工程建设工程规划审批；水电气接入外线工程

与市政管网衔接审查和工程施工、排水许可；占道施工交通组织方

式审核；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占用城市绿地审批；砍伐迁移

城市树木审批；跨越、穿越公路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 埋设

管道、电缆等设施，或者利用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

等设施审批（不包含省市级事项）；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沟、

管线、架线等审批（不包含省市级事项）；在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

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水电气接入外线工程方案审批等事项。

四、审批方式与时限

实行一表申请、一窗通办、材料共享、联合勘验、并联审批、

同步办理、统一出件。

（一）对于在城市道路、公路、水利工程、公园绿地用地和保

护控制范围内建设水电气接入外线工程的项目，可免于办理工程规

划许可、施工许可、占用道路挖掘许可等行政审批手续，由自然资

源和规划部门牵头，组织住建、城管、交通、水利等相关 部门联

合踏勘后，5 个工作日内形成联合审查意见，作为项目建设、验收、

监管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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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线程短、工程简易、对环境影响小的单体工程项目，

推行告知承诺备案制。比如采用顶管施工方式穿越公路、城市道路

的，或者线路长度不超过 200 米，穿越城市道路不超过 15 米的地

下管沟、缆线工程项目可以釆用告知承诺备案制。

五、申报材料

（一）水电气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备案）申请表。（PDF 格

式文件）。

（二）工程设计图（需在原坐标的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实测

地形图上绘制，标注清楚路径拐点坐标、标高及与相邻管线的水平

和竖向距离等。PDF 格式及 DWG 格式文件）。

（三）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施工险情和应急预案、交通组织方

案。（PDF 格式文件）。

（四）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PDF 格式文件；按规定可免于办

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的，可不提供此项材料）。PDF 格式文件

要求按相对应纸质材料原尺寸扫描。

六、部门职责分工

（一）政务服务和大数据部门将水电气接入外线工程纳入政务

服务统筹管理，在政务服务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平台设置专栏,助

力实现“一网通办”,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水电气联办窗口”，推

进“一窗通办”。

（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牵头负责水电气部门联审工作，告

知企业提前进行建设用地红线外市政管线预留接口至建设用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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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支管设计,出具规划方案审查意见，专项管网，负责水电气联

审事项收件、派件、反馈审查意见等日常管理工作，并牵头组织部

门联合踏勘。

（三）住建部门将水电气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系统纳入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平台，负责给 水、雨水、污水、燃气接入外线工程

与市政管网接入方案审查；负责出具工程施工、排水许可审查意见

等。

（四）城管执法（园林）部门负责水电气接入外线工程占用、

挖掘城市道路许可审查；占用城市绿地审查；砍伐迁移城市树木审

查；在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许可审查。

（五）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水电气接入外线工程跨越、穿越公路

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或者利用公路

桥梁、公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审查（不含省市级事项）；

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沟、管线、架线等审查（不含省市级事项），

城区内移交城管部门。

（六）水利和湖泊部门负责在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新

建、扩建、改建水电气接入外线工程方案审查；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审查；洪水影响评价审核。

（七）公安交警部门负责水电气接入外线工程占道施工交通组

织方案审核和雪亮工程方案审查。

（八）文旅局负责水电气接入外线工程文物古迹管理保护审

查。



（九）林业局负责水电气接入外线工程中古树名木的管理保护

审查。

（十）铁塔公司负责广播通信弱电接入外线工程与城市弱电网

络接入方案审查。

（十一）供电公司负责强电接入外线工程与城市配电网接入方

案审查。

七、办理流程

（一）网上申请

建设单位按照水电气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办事指南要求，备

齐申请材料，登录网上办事大厅，选择要办理的事项，根据网页提

示填写申请表，上传申请材料，选择取件方式，点击提交，完成网

上申请。

（二）窗口收件

行政服务大厅“水电气联办窗口”收到申请人申请材料后，对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否符合受理条件进行形式审查。材料形式

符合要求的，通过联审平台推送给相关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

核；不符合要求的，告知企业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进行补正，由系

统发送短信通知申请人。（0.5 天）

（三）审核办理

行政服务大厅“水电气联办窗口”将符合申报材料要求的事项

通过平台推送给相关部门审核办理。相关部门对联审事项进行实质

性审核，作岀是否受理决定，并将不能受理的理由、是否需 要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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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材料、是否需要公示或公证、是否需要现场踏勘等信息通过平台

反馈给“水电气联办窗口”由“水电气联办窗口”汇总部门审核意

见后，由系统发送短信通知申请人。（1 天）

审核通过的事项则由相关部门继续完成后续审批工作，及时将

本部门的审批证照、审查意见扫描上传至联审平台共享，并将 相

应的纸质材料交至政务大厅“水电气联办窗口”汇总。（3 天）

（四）窗口出件

“水电气联办窗口”收到、汇总联审部门的审批证照、审查意

见后，及时将审批结果通过系统短信通知申请人。申请人选择寄达

取件的，由联办窗口办理邮寄。（0.5 天）

八、相关规定

（一）并联审批

审批中部分审批事项不予批复的处理方式并联审批事项中对

于有规定需要将其他部门审批结果作为前置条件的，如前置条件审

批事项不予批复，则后续审批事项可终止办理， 已办理的其他事

项不受影响。

（二）共享审批材料

该阶段各审批事项之间存在先后关系，后一审批事项以前一审

批事项审批结果为申请材料的，由并联审批部门通过联合审批系统

调阅，或通过部门会商一致同步办理，不再由申请人提供。

（三）现场设施保护

项目建设单位应按照《水电气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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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城县水电气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备案）申请表

申请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

构代码

经办人 电话

设计单位 联系人 电话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占道、挖

掘地址
路面类型

建设规模相关信息

人行道

（挖掘/ 占道）
长（ ）米/宽（ ）米= m2

车行道

（挖掘/ 占道）
长（ ）米 X 宽（ ）米= m

2

绿化用地

（挖 掘/占用）
长（ ）米乂宽（ ）米= m

2

埋深 管顶标高 管底标高

绿化/围挡/其他

申请占（挖）起止日

期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说明

1. 本表适用于水电气企业办理挖掘（占用）施工所需的行政许可审批（含临时占用挖掘

城市道路许可证、临时占用绿化用地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

2. 路面类别指沥青路面、水泥路面、泥土路面、普砖、彩砖、广场砖等路面。

3.申请人应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及反应真实情况，申请人、设计单位、建设单位须认真核实

表中内容并对本单位提供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以虚假、瞒报、造假等不正当手

段取得批准文件的，将依法予以撤销，追究相应责任。

联系电话：0715-4321741

申请人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办理本申请

事项（权限：_____________________ 期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委托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水电气外接入外线工程承诺书

1.配合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城管、水务、交通等行业主管部门做好现场勘验，

审批流程中的承诺补齐的有关资料或需要缴费的，我单位承诺在 5个工作日内补齐资

料或缴清有关费用。若在规定时间未完成的，可将我单位列入失信名单。

2.项目施工位于燃气、电力、给水、广播通信等市政管网及铁路、高速公路安全

保护范 围内，项目开工前，应按照相应主管部门（企业）要求签好施工现场设施安

全保护协议，编 制施工现场设施保护方案，取得相应主管部门（企业）的同意后施

工，同时需报住建部门备 案。若未按承诺执行上述要求、流程，可将我单位列入失

信名单，造成相关损失、后果由我 单位承担。

3. 项目设计及施工中，施工图基于现状管线物探清楚的情况下进行设计，严格

按照规范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并对管线保护采取技术措施；事故应急预案中，明确

管线保护的应急救援预案，在原有地下管线的保护区范围内，不使用机械开挖。

4. 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项目的审批时间、路径、工期进行施工。对开挖区域

管线应采取人工开挖探沟勘察；遇到地下管线情况不明的，应尽快联系相关管线单位

到现场核查核对， 待查明地下管线分布情况后，方可进行施工。

5. 施工现场，严格按市政、交警要求设置安全护栏或施工围挡、交通导向标志、

标线等，夜间设置安全警示灯，确保过往行人及车辆安全。在开挖区域设置明显告示

牌张贴建设、施 工单位名称、施工负责人联系电话及施工时间，接受监督，做好交

通疏导措施，保证道路通 行和行人安全。

6. 按照文明施工的有关规定，对施工范围采取围蔽作业，施工材料、机具等不得

超出施工围蔽范围。大型机械施工作业应安排在晚上 10 时前完成，并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施工噪音和 施工产生的粉尘。施工产生的淤泥、废料等要及时清运，施工产生

的泥浆水，应经沉淀处理 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不得向路面直接排放。

7. 严格按照道路修复标准，及时修复挖掘路面。挖掘砼路面的，需整块面积修复，

挖掘其他材料的路面，按挖掘实际面积修复。

8. 挖掘（占用）期间发生任何形式的纠纷和损害责任，由建设单位启行承担并

协调解决。

9. 本单位承诺上述内容真实可靠，提供资料均为真实、有效、符合法律法规相

关文件，并将切实履行，如有违反，接受相应的处罚。

承诺方：单位（公章）


